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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浩祥 3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

金中基金（FOF）开放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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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浩祥 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南方浩祥 3个月持有债券发起（FOF）

基金主代码 017085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投资人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

需至少持有满 3个月，在 3个月锁定期内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锁定期指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

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

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 3 个月后的月度对日的

前一日（不含对日）。在锁定期内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

请，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可以提出赎回申请。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 2月 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登记机构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浩祥 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

同》、《南方浩祥 3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

募说明书》

赎回起始日 2023年 5月 29日

注：本基金已于 2023年 3月 20日开放申购业务，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赎回业务的有关事

项予以说明。

2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但对于每份基金份额，仅可在该基金份额锁

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办理基金份额赎回。开放日的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锁定期指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

申购申请日（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 3个月

（指日历月，下同）后的月度对日的前一日。基金份额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基

金份额持有人方可就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红利再投资份额的锁定期、持有期起始日及

到期日均视作与原份额相同。即，对于认购份额，将自 2023年 5月 29日起可以提出赎回申

请。



第 3 页 共 5 页

3 赎回业务

3.1 赎回份额限制

1、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低于 1 份，投资人全额赎回时不受上述限制。各销售机构在

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单笔最低赎回份额要求，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

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2、本基金不对投资人每个基金交易账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进行限制；

3、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 赎回费率

本基金每笔认购/申购的基金份额需至少持有满 3 个月，在 3 个月锁定期内不能提出赎

回申请，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可以提出赎回申请，不收取赎回费。红利再投资份

额的锁定期、持有期起始日及到期日均视作与原份额相同。

3.3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T 日)，在

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3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

投资人应在T+4日后(包括该日)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

的确认情况。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

收到申请。申请的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

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赎回以份额申请，遵循“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3、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4、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5、登记机构只在锁定期届满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起办理对应的到期份额赎回。若提交赎

回申请的份额超出到期份额的部分，登记机构对超出到期份额的部分将确认为失败；投资人

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不成立；

6、投资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T＋10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回款项。在

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

参照本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如遇证券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

银行交换系统故障或其他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了业务流程，则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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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项划付时间相应顺延。

4 基金销售机构

4.1 直销机构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2 代销机构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

机构为准。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1、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

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2、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在规定网站

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

情况，请仔细阅读《南方浩祥 3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

《南方浩祥 3 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和本基金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

2、《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基金合同自

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如本基金在基金合同生效

三年后继续存续的，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3、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人，及希望了解其它有关信息和本基金的详细情况的投

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热线（400－

889－8899）。

4、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可能开展上述业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投资

人应以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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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24日


